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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家， 当如何侍奉 

历代志上 24 章： 

第二十四章是关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建造圣殿时，要如何分配利未人的工作和职责的

纪录。 

首先，大卫王在位时，他与祭司撒督和家族长老约押、示每、耶何耶大等人曾分配利未人

的工作和职责，并将他们的家族统计在一起。 这些家族包括哥辖、革顺、米拉利三个支

派，每个支派都有其特定的职责。 

其次，大卫王在位晚年，他再次将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职责重新统计，并为圣殿建造做准

备。 他将哥辖支派的家族分成两个队伍，以及将革顺、米拉利支派的家族分别分配到不

同的工作区域和任务。 

最后，本章 记录了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职责，并且提到他们的后代都遵从了大卫王所分

配的职责，并且在所罗门王时期仍然持续着他们的职责，这样的排法是保证了日以继夜，

不断的有人事奉，祭司利未人并肩合作，他们在圣殿敬拜、祷告、称谢及烧香。 对我们

来说，便是要顾好神的道，要传讲基督; 今天，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和利未人，我们靠着耶

稣、借着圣灵，都可以来到父神面前。 我们都需要兴起弟兄姊妹，成为广义的利未人和

祭司，一齐承担教会昼夜对神的事奉。 

神的同在需要不斷地去經營，我們需要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聯手，並肩服事神。 「各族的

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31 节），表明他们被一视同仁，并不考虑资历、能力或经验的分

别，人人谦卑在神面前，既不厚此薄彼、也不推诿抱怨。 因为在神面前，每个事奉的人

都是不配的罪人，每个事奉的机会都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人比别人更重要，也没有人比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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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有资格。 因为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上

2:30）； 蒙召却弃绝真理的人，必然会被神弃绝，因为神说：「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

你」（何 4:6）。 

今天，教会的事奉常常出现两个极端：一种是人人退避三舍，既没人组织、也无人推动; 

另一种是大家一哄而上，既没有秩序、也没人负责。 神是有组织的神，祂「随自己的意

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林前 12：18）; 教会应当建立有效的组织、避免混乱，凡事

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才能使不同的肢体都能自由地运用圣灵的恩

赐，「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 4：12），彰显出神的荣耀。 “秩序”不是限制，

而是让每一个肢体各尽其职，将神所赐给他们的属灵恩赐发挥到最大的程度，我们若能做

到多一些顺服，少一些意见，会更加让神藉着教会得着荣耀。 

 

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天父，在神的家中，每一项服事都有意义。 感谢神让教会有组织，有秩序，让弟

兄姐妹可以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在不同的事工中服事神，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自

己的位置，让我参与服事时，能学习谦卑与顺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保罗在歌罗

西书 3 章 23 节如此勉励：「无论做什麽，你们都要专心一意，像是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

作。」 

奉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名祷告，阿们 

 

历代志上 24 章 

24:1    亚 伦 子 孫 的 班 次 、 記 在 下 面 . 亚 伦 的 儿 子 是 拿 

答 、 亞 比 户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 

24:2    拿 答 、 亞 比 戶 死 在 他 們 父 親 之 先 、 沒 有 留 下 兒 

子 . 故 此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供 祭 司 的 職 分 。 

24:3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撒 督 、 和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亞 希 米 

勒 、 同 著 大 衛 將 他 們 的 族 弟 兄 、 分 成 班 次 。 

24:4    以 利 亞 撒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 比 以 他 瑪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更 多 . 分 班 如 下 .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 有 十六 個 族 長 .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 有 八 個 族 長 . 

24:5    都 掣 签 分 立 、 彼 此 一 樣 . 在 圣 所 和 神 面 前 作 首 

領 的 、 有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 也 有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 



24:6    作 书 記 的 利 未 人 拿 坦 業 的 兒 子 示 瑪 雅 在 王 和 首 

領 、 與 祭 司 撒 督 、 亞 比 亞 他 的 兒 子 亞 希 米 勒 、 並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  记 录 他 們 的 名 字 . 在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在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24:7    掣 签 的 时 候 、 第 一 掣 出 来 的 是 耶 何 雅 立 、 第 二 

是 耶 大 雅 、 

24:8    第 三 是 哈 琳 、 第 四 是 梭 琳 、 

24:9    第 五 是 瑪 基 雅 、 第 六 是 米 雅 民 、 

24:10    第 七 是 哈 歌 斯 、 第 八 是 亞 比 雅 、 

24:11    第 九 是 耶 书 亞 、 第 十 是 示 迦 尼 、 

24:12    第 十 一 是 以 利 亞 實 、 第 十 二 是 雅 金 、 

24:13    第 十 三 是 胡 巴 、 第 十 四 是 耶 是 比 押 、 

24:14    第 十 五 是 璧 迦 、 第 十 六 是 音 麥 、 

24:15    第 十 七 是 希 悉 、 第 十 八 是 哈 闢 悉 、 

24:16    第 十 九 是 毗 他 希 雅 、 第 二 十 是 以 西 结 、 

24:17    第 二 十 一 是 雅 斤 、 第 二 十 二 是 迦 末 、 

24:18    第 二 十 三 是 第 来 雅 、 第 二 十 四 是 玛 西亚 。 

24:19    这 就 是 他 們 的 班 次 、 要 照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藉 

他 們 祖 宗 亞 倫 所 吩 咐 的 條 例 、 進 入 耶 和 華 的 殿 、 辦 理 事 務 。 

24:20    利 未 其 余 的 子 孙 如 下 . 暗 兰 的 子 孙 里 有 书 巴 业 . 

書 巴 業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希 底 亞 . 

24:21    利 哈 比 雅 的 子 孫 里 有 長 子 伊 示 雅 . 

24:22    以 斯 哈 的 子 孫 里 有 示 罗 摩 . 示 罗 摩 的 子 孫 里 有 

雅 哈 . 

24:23    希 伯 伦 的 子 孫 裡 有 長 子 耶 利 雅 、 次 子 亞 瑪 利 

亞 、 三 子 雅 哈 悉 、 四 子 耶 加 面 。 

24:24    乌 薛 的 子 孙 里 有 米 迦 . 米 迦 的 子 孫 里 有 沙 密 。 

24:25    米 迦 的 兄 弟 是 伊 示 雅 ． 伊 示 雅 的 子 孫 裡 有 撒 迦 

利 雅 。 



24:26    米 拉 利 的 兒 子 是 抹 利 、 母 示 、 雅 西 雅 ．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有 比 挪 ． 

24:27    米 拉 利 的 子 孫 裡 有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比 挪 、 朔 含 、 

撒 刻 、 伊 比 利 。 

24:28    抹 利 的 儿 子 是 以 利 亞 撒 . 以 利 亞 撒 沒 有 兒 子 。 

24:29    基 士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拉 篾 。 

24:30    母 示 的 儿 子 是 末 力 、 以 得 、 耶 利 摩 。 按 着 宗 族 

这 都 是 利 未 的 子 孙 。 

24:31    他 们 在 大 衛 王 和 撒 督 、 並 亞 希 米 勒 、 與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掣 籤 、 正 如 他 們 弟 兄 亞 倫 的 子 孫 一 般 . 各族 的 

长 者 与 兄 弟 没 有 分 别 。 

 

24:1    亚 伦 子 孫 的 班 次 、 記 在 下 面 . 亚 伦 的 儿 子 是 拿 

答 、 亞 比 户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 

24:2    拿 答 、 亞 比 戶 死 在 他 們 父 親 之 先 、 沒 有 留 下 兒 

子 . 故 此 、 以 利 亞 撒 、 以 他 瑪 供 祭 司 的 職 分 。 

24:3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撒 督 、 和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亞 希 米 

勒 、 同 著 大 衛 將 他 們 的 族 弟 兄 、 分 成 班 次 。 

24:4    以 利 亞 撒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 比 以 他 瑪 子 孫 中 為 首 

的 更 多 . 分 班 如 下 .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 有 十六 個 族 長 .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 有 八 個 族 長 . 

24:5    都 掣 签 分 立 、 彼 此 一 樣 . 在 圣 所 和 神 面 前 作 首 

領 的 、 有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 也 有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 

24:6    作 书 記 的 利 未 人 拿 坦 業 的 兒 子 示 瑪 雅 在 王 和 首 

領 、 與 祭 司 撒 督 、 亞 比 亞 他 的 兒 子 亞 希 米 勒 、 並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  记 录 他 們 的 名 字 . 在 以 利 亞 撒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在 以 他 瑪 的 子 孫 中 取 一 族 。 

24:7    掣 签 的 时 候 、 第 一 掣 出 来 的 是 耶 何 雅 立 、 第 二 

是 耶 大 雅 、 

24:8    第 三 是 哈 琳 、 第 四 是 梭 琳 、 

24:9    第 五 是 瑪 基 雅 、 第 六 是 米 雅 民 、 



24:10    第 七 是 哈 歌 斯 、 第 八 是 亞 比 雅 、 

24:11    第 九 是 耶 书 亞 、 第 十 是 示 迦 尼 、 

24:12    第 十 一 是 以 利 亞 實 、 第 十 二 是 雅 金 、 

24:13    第 十 三 是 胡 巴 、 第 十 四 是 耶 是 比 押 、 

24:14    第 十 五 是 璧 迦 、 第 十 六 是 音 麥 、 

24:15    第 十 七 是 希 悉 、 第 十 八 是 哈 闢 悉 、 

24:16    第 十 九 是 毗 他 希 雅 、 第 二 十 是 以 西 结 、 

24:17    第 二 十 一 是 雅 斤 、 第 二 十 二 是 迦 末 、 

24:18    第 二 十 三 是 第 来 雅 、 第 二 十 四 是 玛 西亚 。 

24:19    这 就 是 他 們 的 班 次 、 要 照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藉 

他 們 祖 宗 亞 倫 所 吩 咐 的 條 例 、 進 入 耶 和 華 的 殿 、 辦 理 事 務 。 

24:20    利 未 其 余 的 子 孙 如 下 . 暗 兰 的 子 孙 里 有 书 巴 业 . 

書 巴 業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希 底 亞 . 

24:21    利 哈 比 雅 的 子 孫 里 有 長 子 伊 示 雅 . 

24:22    以 斯 哈 的 子 孫 里 有 示 罗 摩 . 示 罗 摩 的 子 孫 里 有 

雅 哈 . 

24:23    希 伯 伦 的 子 孫 裡 有 長 子 耶 利 雅 、 次 子 亞 瑪 利 

亞 、 三 子 雅 哈 悉 、 四 子 耶 加 面 。 

24:24    乌 薛 的 子 孙 里 有 米 迦 . 米 迦 的 子 孫 里 有 沙 密 。 

24:25    米 迦 的 兄 弟 是 伊 示 雅 ． 伊 示 雅 的 子 孫 裡 有 撒 迦 

利 雅 。 

24:26    米 拉 利 的 兒 子 是 抹 利 、 母 示 、 雅 西 雅 ．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有 比 挪 ． 

24:27    米 拉 利 的 子 孫 裡 有 雅 西 雅 的 兒 子 比 挪 、 朔 含 、 

撒 刻 、 伊 比 利 。 

24:28    抹 利 的 儿 子 是 以 利 亞 撒 . 以 利 亞 撒 沒 有 兒 子 。 

24:29    基 士 的 子 孫 裡 有 耶 拉 篾 。 

24:30    母 示 的 儿 子 是 末 力 、 以 得 、 耶 利 摩 。 按 着 宗 族 

这 都 是 利 未 的 子 孙 。 



24:31    他 们 在 大 衛 王 和 撒 督 、 並 亞 希 米 勒 、 與 祭 司 利 

未 人 的 族 長 面 前 掣 籤 、 正 如 他 們 弟 兄 亞 倫 的 子 孫 一 般 . 各族 的 

长 者 与 兄 弟 没 有 分 别 。 

 

第二十四章是关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建造圣殿时，要如何分配利未人的工作和职责的

纪录。 

首先，大卫王在位时，他与祭司撒督和家族长老约押、示每、耶何耶大等人曾分配利未人

的工作和职责，并将他们的家族统计在一起。 这些家族包括哥辖、革顺、米拉利三个支

派，每个支派都有其特定的职责。 

其次，大卫王在位晚年，他再次将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职责重新统计，并为圣殿建造做准

备。 他将哥辖支派的家族分成两个队伍，以及将革顺、米拉利支派的家族分别分配到不

同的工作区域和任务。 

最后，本章 记录了这些利未人的家族和职责，并且提到他们的后代都遵从了大卫王所分

配的职责，并且在所罗门王时期仍然持续着他们的职责。 

 

《历代志上》第 24 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 

1. "祭司亚伦的子孙按照神的命令被分为二十四个班次，每班次有特定的职责和服

务。" （历代志上 24:1-19） 

2. "这些班次的分配是由神的仆人大卫、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来安排

的。" （历代志上 24:1-19） 

3. "以利亚撒的后代只有一个班次，因为他们被任命为神的仆人，要管理圣殿的宝

库。" （历代志上 24:20-31） 

4. "这些班次的职责包括奉献祭司的供职事奉、歌唱和领唱、以及管理圣殿的各项职

务和仪式。" （历代志上 24:1-31） 

5. "这个章节强调了神对圣殿崇拜和祭司的重视，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神的仆

人来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 （历代志上 24:1-31） 

   

 

《圣经历代志上第 24 章》记载了大卫王将亚伦的子孙，也就是利未人，分成二十四个班

次，每个班次轮流在圣殿中事奉。 这一章中还提到，大卫王将祭司们和利未人分配到不

同的职责，以确保圣殿的事奉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从神学角度来看，《圣经历代志上第 24 章》教导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意义： 

 

秩序和纪律：大卫王将利未人分成二十四个班次，轮流在圣殿中事奉，展示了神对秩序和

纪律的重视。 这提醒我们在神的事工中，我们应该有组织性和纪律，按照神的旨意和计

划进行，以确保事工的顺利进行。 

 

服侍的心态：利未人是被神挑选并委派来在圣殿中事奉的。 他们的职责是服侍神和为百

姓带来敬拜的机会。 这提醒我们在神的事奉中，应该拥有谦卑的心态，以服侍的心态来

完成神所赐给我们的职责。 

 

神的预定和主宰：大卫王将利未人分成班次，这展示了神对每个人生命中的安排和主宰。 

每个利未人都有自己的时刻来服侍神。 这提醒我们神是主宰一切的，祂有完美的计划和

时机安排，我们应该相信祂的预定和主导。 

 

敬拜和事奉的重要性：整个第 24 章都围绕着利未人在圣殿中的事奉。 这凸显了敬拜和事

奉神的重要性，以及将一切心力投入到神的事工中。 这提醒我们敬拜和事奉神是我们生

命中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爱神，尽心尽力地事奉祂。 

 

总的来说，《圣经历代志上第 24 章》通过大卫王将利未人分成二十四个班次，教导了秩序

和纪律、服侍的心态、神的预定和主宰，以及敬拜和事奉的重要性。 这些思想和意义提

醒我们在神的事工中，我们应该有组织性和纪律，以谦卑的心态来服侍神，相信神的预定

和主导，并将敬拜和事奉神作为生活的中心。 


